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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C_9A_c44_504575.htm 第三章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法律制度 本章考情分析 在最近3年的考试中，本章的平均

分值为13分，2007年的分值为11分。题型主要为客观题，2002

年、2005年和2006年的简答题出自本章。 最近3年题型题量分

析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单选题 2题2分 2题2分 6题6分 多选题 2

题4分 3题6分 2题4分 判断题 1题1分 1题1分 1题1分 简答题 1

题4分 1题5分 综合题 3分 合计 6题11分 7题17分 9题11分 2008年

教材的主要变化 2007年考试大纲、辅导教材根据新《合伙企

业法》对本章内容进行了100％的重写，2008年辅导教材基本

未进行调整。针对2008年的考试，考生应注意以下问题：（1

）熟练掌握“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的区别；

（2）注意“有限合伙企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在简

答题、综合题中的应用。 本章基本结构框架 设立条件（出资

方式） 1、个人独资企业 事务管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本 解散和清算（财产的清偿顺序） 章 合伙企业财产 主 事务

执行 要 2、普通合伙企业 损益分配 内 对外代表权的效力 容 

合伙企业的债务清偿 合伙人的债务清偿 入伙、退伙 3、特殊

的普通合伙企业（责任承担） 设立条件 事务执行 4、有限合

伙企业的特殊规定 财产出质、财产转让 有限合伙人的债务清

偿 入伙与退伙 合伙人的性质转变 本章重点与难点分析 【考

试大纲基本要求】 1、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投资人及

事务管理； 2、掌握普通合伙企业，包括合伙企业的设立、

合伙企业财产、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



关系、入伙与退伙、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3、掌握有限合

伙企业的特殊规定，包括有限合伙企业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事务执行、有限合伙企业财产出质与转让、有限合伙人债务

清偿、有限合伙企业入伙与退伙、合伙人性质的转变的特殊

规定； 4、熟悉个人独资企业的解散和清算； 5、熟悉合伙企

业的解散和清算； 6、了解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个人独资

企业法的概念； 7、了解违反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法律责任； 8

、了解合伙的概念、合伙企业的概念、合伙企业法的概念；

9、了解普通合伙企业法的概念、有限合伙企业的概念； 10、

了解违反合伙企业法的法律责任。 一、个人独资企业法 （一

）个人独资企业的性质 1、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

也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但个人独资企业是独立的民

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 【解释】投资人甲

于2007年1月1日投资设立A个人独资企业，2007年4月1日A企

业与B银行签订10万元的借款合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应当

以A企业的名义，因为个人独资企业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可

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银行贷款到期后，如果以A企

业的全部财产仍不能偿还时，则投资人甲应当以其个人的其

他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因为个人独资企业无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个人独资企业的分支机构的民事

责任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个人独资企业承担。 【解释】个人

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个人独资企业承担，但个人

独资企业自己不具有法人资格，也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

力，因此当企业的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投资人

应当承担无限责任。 【相关链接】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 【例题】下列关于个人独资企业



法律特征的表述中，符合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 )

。（2007年） A、个人独资企业没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

力 B、个人独资企业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 C、个

人独资企业具有法人资格 D、个人独资企业对企业债务承担

有限责任 【答案】A （二）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 1、对

投资人的限制 （1）投资人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法人。 （2

）投资人只能是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不包括港、澳、台

同胞（港、澳、台同胞设立的企业为外资企业）。 （3）国

家公务员、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法官、检察官、警官、商业

银行工作人员等，不得投资设立个人独资企业。 2、对企业

名称的限制 个人独资企业的名称中不能出现“有限”、“有

限责任”或者“公司”字样。 3、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方式

（重点） （1）投资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土

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但不能以“劳

务”出资。 【解释】只有“普通合伙人”可以劳务出资。 【

相关链接】（1）公司股东可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

使用权出资；（2）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

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2）投

资人可以个人财产出资，也可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

。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时，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

出资的，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 【解释】（1）如果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

以“个人财产”出资的，仅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责任，与家庭共有财产没有关系，二者没有先后顺序问

题；（2）如果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家庭

共有财产”出资的，应当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



担无限责任；（3）投资人可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

但不能用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作为个人出资；（4）如果投资

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以“家庭共有财产”出资的，应

当在申请书中注明；未注明的，视为以“个人财产”出资。 

【例题1】投资人在设立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申请书上没有注明

是以个人财产出资还是以家庭共有财产出资的，应以家庭共

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 ）（2005年） 【答案】

× 【例题2】某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

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为维持其他家庭成员

的基本生活条件，该投资人应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责任。( ) （2007年） 【答案】× 【解析】个人独资企业

的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

人出资，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而非“个人财产”

）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例题3】个人独资企业解散

后，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

财产予以清偿，仍不足清偿的，投资人应当以其家庭共有财

产予以清偿。（ ） 【答案】× 【解析】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

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自己个人的全部财产予以

清偿。只有在申请企业设立时，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

人出资的，才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

责任。 【例题4】下列关于个人独资企业设立条件的表述中

，符合《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的是（ ）。（2002年） A、

投资人可以是中国公民，也可以是外国公民 B、投资人只能

以个人财产出资 C、有合法的企业名称 D、企业可以不设固

定的生产经营场所 【答案】C 【例题5】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

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可以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出资的



有（ ）。（2003年） A、投资人的知识产权 B、投资人的劳

务 C、投资人的土地使用权 D、投资人家庭共有的房屋 【答

案】ACD 【例题6】下列关于个人独资企业法律特征的表述

中，正确的是（ ）。（2005年） A、个人独资企业是独立的

民事主体 B、个人独资企业具有法人资格 C、个人独资企业

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D、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

人可以是中国公民，也可以是外国公民 【答案】A 【例题7】

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设立个

人独资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有（ ）。（2006年） A、投资人

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B、有符合规定的法定

最低注册资本 C、有企业章程 D、有合法的企业名称 【答案

】AD 【解析】（1）选项B：个人独资企业没有注册资本的

限制；（2）选项C：个人独资企业没有制定企业章程的强制

性义务。 【例题8】下列有关个人独资企业设立条件的表述

中，符合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规定的有( )。（2007年） A

、投资人可以是中国公民，也可以是外国公民 B、投资人可

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 C、企业名称中不得使用“公

司”字样 D、企业必须有符合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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